
午餐退費辦法說明



參加午餐原則

全校學生應一律參加，學生因病或特殊原因
可暫准不參加學校供應之午餐，但必須填寫
學生不參加學校午餐申請書(附件一)，如無返
家用膳之必要時，仍應自備飯盒，在校與參
加學校午餐之學生一同用膳，以便學校統一
管理。



午餐收費標準

學生：收費金額為53元/餐。（教職員：55元/餐）

每學期分兩期收費為原則。

午餐費採繳費單方式辦理

學期中途轉入學生，當月午餐之收費依轉入實際用
餐日期按日收費。



▲申請方式

凡欲辦理停餐退費者，依規定在時間內

填寫午餐退費申請表（附件二），

繳交至健康中心給護理師，

依規定核章後辦理退費。



午餐退費標準

(一)轉學、休學或無法抗力因素致停止學校午餐供餐者。

(二)事假、喪假連續達三日（不含假日）以上，

請於請假三個工作日前完成申請。

(三)連續三天上課日（含）以上公假 <帶隊老師統一申請>

（代表學校或班級參加比賽、表演或研習……等）

請於請假三個工作日前完成申請。



午餐退費標準
(四)病假連續達三日（不含假日）以上，

退費起始日以通知停餐的日期次日作為退費起始日

（需自行填寫退費申請表，送回健康中心-護理師，

退費金由總務處通知領取)。

(五)因課務需求(如烹飪課)需全班停餐。

請於課程進行一週前填寫班級不用餐申請表(附件三)

交至午餐執秘。(一個學期僅能申請一次退費)。



午餐退費標準

(六)其他突發或不可抗力因素

（如因法定傳染病、流行病或流行性疫情等原因

全班強制停課…等）。

(七)緊急狀況經簽請校長核可後辦理，如有規範中未

訂定之事由，須經由午餐工作推行委員會議決議之。



何謂三個工作日前?
例如：9/7(三)~9/8(五)請假。

9/2(五)前向午餐執秘提出申請。

（需扣除六、日及國定假日)

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

9/1 9/2 9/3 9/4

9/5 9/6 9/7 9/8 9/9 9/10



所有退費，
事後申請都不予計算



有需要的同學。
申請書請自行到學務處的櫃子拿，
並於時間內完成申請。(整張交回)


